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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 

___________市________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考生号_____________   

姓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籍贯  

现在学习或工

作单位 
 家庭住址  

台湾（或     

金门、马祖）

籍考生 

记载栏 

经核实该生父母        系台湾（或金门、马祖）      县人，该生系台湾省 

（或金门、马祖）籍考生。 

 

 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）台办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归侨 

华侨子女      

归侨子女   

记载栏 

经核实该生父母                  系 

该生系 

[县（区）侨办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本表背面]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）中招办（盖章）： 

中招办收件、审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农村双女户的

女孩 

记载栏 

经核实该生父母                  系 

该生系 

[县（区）计生办出具的证明应粘贴在本表背面]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）中招办（盖章）： 

中招办收件、审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少数民族    

考生 

记载栏 

 

经核实该生父母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族人，该生系少数民族考生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）民委（盖章）： 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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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设区    

市见义勇    

为先进分    

子或其子    

女记载栏 

（省、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出具的证明原件粘贴处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区）中招办（盖章） 

中招办收件、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军人子女、 

消防人员、 

武警部队子女

记载栏 

经核实该生父母           系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该生系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[设区市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粘贴在本表上方]  县（区）中招办（盖章）： 

中招办收件、审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填 

表 

说 

明 

1.凡属“照顾录取”对象的考生均应填写本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少数民族照顾对象为龙海区隆教乡、漳浦县湖西乡、赤岭乡 3个民族乡以及高

山（享受高山补贴）和无桥梁、海堤与大陆相连的海岛具有 3年完整户籍，且在

户籍所在县（区）学校具有 3学年完整学籍，并有连续 3学年的实际就读经历的

少数民族考生。 

3.凡按政策享受多项照顾加分的考生，其照顾加分不能累加，只能享受其中最高

的一项。 

4.本表有关栏目必须认真如实填写。对弄虚作假的考生和参与作弊的人员，按照

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 
 

 

 

 




